附件2：
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家长告知制度
（试行）

建立家长告知制度是我校实施全员育人，实现家校良性互动的一项重要工作。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将落实家长告知制度，制定如下制度。
一、告知的内容
（一）学生优异表现告知
1.获校级以上各类优秀荣誉称号和奖学金；
2.获校级以上各类竞赛奖励情况；
3.加入中国共产党；
4.其他方面表现优异，需要告知的情况。
（二）学生不良表现告知
1.因违反《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而受到处分；
2.学生经常性无故请假、无故旷课等影响正常的学习的情况；
3.因生理、心理问题而影响正常学习、生活；
4.拖欠学校学费、住宿费；
5.其他方面表现异常，需要告知的情况。
（三）学生学业表现告知
1.学业成绩告知。每学期的学生学业成绩。
2.学业预警告知。第一学期所修课程经补考后或无补考资格，不及格课程累计3门以上。
二、告知的方式
1.学生优异表现可以通过电话、书面方式告知学生家长。
2.学生不良表现要第一时间，以电话及书面（短信、微信、邮件等电子方式）两种形式告知家长，并告知学生本人。将告知材料留档备查。
3.学业表现应于每学期结束后两周内，由学院教学秘书提供的成绩单交由辅导员邮寄至学生家中。
辅导员家长告知情况必须认真、详实的填写《辅导员日志》，辅导员听课制度将列为辅导员学年考核和评优的指标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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